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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还原物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问题研究
刘昕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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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物权请求权中的返还原物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在我国的民法理论界一直以来都颇具争议，大多数的相关理论都是以返
还原物请求权的性质来甄别返还原物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少部分理论则是以诉讼时效的功能、物的利用和效率原理、诚实信用
原则等角度为逻辑起点来分析，最终形成肯定意见或否定意见，两者势均力敌发，不分上下，始终呈相持状态。本文通过澄清对返还
原物请求权性质的争论，将研究方向定为时效制度的功能，以比较法补充体系，对返还原物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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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有一个问题一直

争论不休，那就是返还原物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
物权请求权的意思是指在拥有物权的人对物体拥

有完全支配的状态下遭到了无权者的侵害，物权被他
人非法剥夺，拥有物权之人请求无权侵害者恢复自己
对物权的完全支配的权利。通常来说学界认为物权请
求权一般包含三种，分别是本文着重探讨的返还原物
请求权以及妨害请求权和消除危险请求权［1］。

而返还原物请求权则是指当该对象被其他无权的
人占用时，相关权利持有人要求拥有该对象的归还权。
此外，无论对象被任何人占有，权利持有者都可以请求
返还原物［2］。

至于适用诉讼时效的对象世界上不同的国家有自
己独特的立法条例，这些立法条例大致分为三类:第一
种是认为诉讼时效的规定对象是民事权利本身，而其
法律效果则是民事权利本身的消灭; 第二种是规定民
事权利为母体而生的请求权为诉讼时效的适用对象，
而作为母体本身的民事权利并不是诉讼时效的适用对
象;第三种是认定诉讼时效的适合对象是诉讼救济请
求权或者是实体诉权，［3］普遍来说我们认为第三种最
为科学和权威

二、返还原物请求权的行使条件
普遍来说，返还原物请求权的行使条件有四种，第

一种、对象必须被无权的占用者拥有;第二种、对象必
须客观存在于现实世界;第三种、在现实生活中无权占
有者必须拥有对象客体;第四种、存在拥有行使请求权
的主体通常情况下我们对前三个条件的理解与适用上
没有不同意见，有最多不同意见和最需要探讨的问题
是行使返还原物请求权的主体范围。通过《物权法》
第 34 条例我们知道，不仅所有权人拥有能够行使返还
原物请求权，还有借贷和租用情境中的租借人和求租
人等等其它关系的权利人。总而言之，简单的来说，不
只是有所有权的人拥有返还原物请求权，其他拥有占
有权的人也是能够行使返还物请求权的。

三、返还原物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的原因
( 一) 从返还原物请求权性质的切入点
对于返还原物请求权的性质问题返还原物请求权

是否适用诉讼时效这一问题都是争论最热烈讨论最激
烈的位置，总体来说，无论是赞成或者是反对返还原物
请求权能够适用诉讼时效的人，都是以返还原物请求
权的鉴别为基点来进行讨论的。具体的来说，赞成返
还原物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的学者认为返还原物在性

质上属于债权，因此是适用诉讼时效的，因为所有权，
具有独立性、支配性、所有权的拥有者可以根据自己的
意愿来实现所有权所包含的利益，一旦当客体对象被
无权占有者占有时，则彻底的激活了返还原物请求权，
那么拥有所有权的主体便失去了应当享有的权利和地
位，所有权人就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支配客体
物，所有权人如果想要回对客体物的所有权则必须请
求无权占有人返还原物。显而易见，此时本该所有权
人拥有的返还原物请求权变成了一种债权，而根据债
权适用诉讼时效的解释我们能类比得出结论，返还原
物请求权也适用诉讼时效，但是反对的人却觉得返还
物请求权是物权演变出来的［4］更有甚者认为返还原物
请求权属于救助性权力，并不具有独立性，而是物权衍
生的产物。简而言之，反对者主要将返还原物请求权
的性质密切的与物权联系，然后勉强的得出返还原物
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结论，因为物权不适用诉讼
时效。

( 二) 从诉讼时效制度功能的角度
罗马裁判官法是诉讼时效制度的起源，拥有学界

公认的权威性合理性。那么到底什么是诉讼时效制度
的功能呢? 标准权威的答案有: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惩罚在权利上睡眠之人、出
于证据上的考虑等。但是笔者认为，诉讼时效制度是
用以限制人权力的实体法制度，民法规定诉讼时效的
原因是因为权利人不行使权利，或者滥用权利，从而造
成会有不定的第三方因为隐藏未触发的权利义务关系
造成的权力外部信任于是进行一些民事活动，从而创
立一种新的秩序，为了维护新的秩序，守护第三方的信
任。民法必须阻绝隐藏未触发的权利义务关系对所有
者应享有权利的不利影响。因此，在这样的基础上，就
像某些学者所说，研究分析返还原物请求权是否适用
诉讼时效时，必须仔细斟酌这几点:第一点、如果长时
间不使用返还原物请求权的权利那么是否会导致物权
的外型消失? 第二点、第三方是否会因为物权的外型
导致对义务人的信任程度? 第三点、物权人使用返还
原物请求权时是否应使交易不被不利因素破坏? 如此
分析，显而易见，返还原物请求权应当适用诉讼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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